
立法會 CB(4)600/20-21(02)號文件  
衞生事務委員會  

 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
(截至 2021 年 3 月 8 日的情況 ) 
 

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中醫藥發展  2018 年 12 月 17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/醫院管理 局
("醫管局 ")：  
 
(a) 就申訴專員公署於 2018 年

12 月 13 日發表有關政府對未
註冊中成藥產品的規管的主動

調查報告 (只備中文本 )中，第
6.23、6.24 及 6.28(十一 )段所載
關於中藥師專業發展的評論和

建議，作出回應；  
 
(b) 因應香港中藥師協會就其提交

事務委員會的意見書內所載關

於中醫藥發展的建議 (立法會
CB(2)473/18-19(01)號文件)，作出
回應；及  

 
(c) 就懲教署因應死因裁判庭於

2018 年 6 月進行死因研訊中
陪審團所提建議，即政府當局

政府當局會在適當時候作出

回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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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應考慮在監獄醫院提供中醫藥

服務供囚犯選擇，該署與衞生

署和醫管局合作所進行的研

究，提供最新資料。  
 

2. 香港預防及控制
2019冠狀病毒病
的措施  

2020 年 7 月 10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：  
 
(a) 詳述其所制訂的措施，以確保

安老院舍已為減少感染和傳播

2019冠狀病毒病的風險而採取
適當的感染控制措施；  

 
(b) 告知委員，在 2020年 5月及 6月

每月分別有多少入境人士，獲

豁免於《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

疫規例》 (第 599C 章 )及《外國
地區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》

(第 599E 章 )下的檢疫規定，並
按各類人士提供分項數字；  

 
(c) 告知委員，基於恩恤理由須往

返內地與香港的人士可否獲豁

免 於 兩 地 相 關 強 制 檢 疫 規

定；及  
 
 

政府當局會在適當時候作出

回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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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(d) 就以下傳媒報道作出回應：政
府當局透過防疫抗疫基金下的

本地口罩生產資助計劃所採

購、並由香港郵政免費派送至

其派遞服務所覆蓋的所有住戶

的口罩，有關生產及包裝過程

涉及衞生問題。  
 

3. 乳癌篩查  2020 年 7 月 10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，待香港大學就
本地婦女乳癌的相關風險因素進

行研究的最終報告一俟備妥，即送

交委員參閱。  

政府當局的回應及有關本地

婦女乳癌相關風險因素研究

的最終報告，已於 2021 年
2 月 4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4)477/20-21 號文件送交
委員。  
 

4. 香港預防及控制
2019冠狀病毒病
的措施  

2020 年 11 月 13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告知委員，就當
局因應陳沛然議員於 2020 年 10 月
28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質詢
所作的書面回覆 (即截至 2020 年
10 月 25 日，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
共錄得 1 485 宗 2019 冠狀病毒病
源 頭 不 明 的 本 地 及 可 能 本 地 個

案 )，當中有否在出現病徵前 14 天
曾到香港以外地方的外遊記錄的

個案。  
 

政府當局會在適當時候作出

回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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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5. 食物及衞生局局
長 就 行 政 長 官

2020年施政報告
作出簡報  

2021 年 1 月 8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告知委員，在指
定檢疫酒店計劃下的酒店房間使

用率，以及自計劃於 2020 年 12 月
22 日實施以來，在檢疫期間及之後
對 2019 冠狀病毒病檢測呈陽性反
應的抵港旅客百分比。  
 

政府當局會在適當時候作出

回應。  

6. 向醫療衞生研究
基金注資的建議  

2021 年 1 月 8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量化醫療衞生
研究基金自 2011 年成立以來，獲
基金資助的研究貢獻，特別是通過

專利申請帶來的經濟效益，並就這

方面提供補充資料。  
 

政府當局的回覆已於 2021 年
2 月 26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4)572/20-21(01)號文件送
交委員。  

7. 建議修訂《醫生
註 冊 條 例 》 (第
161 章 )的議員法
案  

2021 年 2 月 5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有關醫生
根據《醫生註冊條例》 (第 161 章 )
第 14A 條作有限度註冊的資料，包
括過去 3 年每年進行這項註冊的人
數，有關註冊在 3 年後到期時申請
續期的人數，以及這些人士的受聘

形式。  
 

政府當局會在適當時候作出

回應。  
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4 
2021 年 3 月 8 日  


